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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西公司西昌服务区新建“暖心之家”工程施工比选公告

1.比选条件

1.1 本比选项目攀西公司西昌服务区新建“暖心之家”工程项目业主为四川攀西高速

公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源为自筹，比选人为四川攀西高速公路开发股份有

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比选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公开比选。

1.2 本比选项目组织形式为 自行比选。

2.项目概况与比选范围

2.1 项目概况：G5 京昆高速泸黄段西昌服务区 A区原维修间的建筑面积约 173m2,地

上一层，框架结构，建筑高度 5.35m,建筑工程等级 3级，耐火等级 2级。现将 A区原维

修间改造为“暖心之家”，改造后共 2层，总建筑面积约 266.88m2，涉及墙体拆除和新

建、钢结构隔层、地面铺装、墙面装饰、防水工程、给排水工程、电路及门窗改造等工

作。预计工程总造价不超过 80 万元。

2.2 比选范围

比选内容：施工图纸设计文件的全部内容，包括不限于建筑与装饰工程、安装工程

等内容，具体内容以本项目施工图设计文件为准。

本次比选划分为 1个标段，标段号为 NXZJ。

2.3 计划工期：施工期：70 天。

2.4 质量要求：符合国家和四川省现行法律法规、行业主管部门及比选人上级单位

的相关管理要求，并满足比选文件及委托人要求。

3.比选申请人资格要求

3.1 比选申请人资格条件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基本账户开

户许可证或基本存款账户信息（基本账户开户行出具并盖章）；

（2）资质要求：同时具有①具有国家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建筑装修装饰工程

专业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②具有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③具有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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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许可证。

注：1.如比选申请人为联合体，联合体牵头方必须满足①③的相应资质，成员方满足②③的相应资质；2.企业注

册地不在四川省行政区域内的省外设计施工企业须提供在有效期内的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官网已公开的入川信

息网页截图（如比选申请人为联合体，则联合体所有成员均应具有）。

（3）业绩要求：近 3年（2021 年 7 月 1 日至比选申请截止时间）同时具有①独立

承担过 1 个已完成或正在实施的单个合同金额 40 万元及以上的装饰装修工程项目施工

业绩；②独立承担过 1 个已完成或正在实施的单个合同金额 40 万元及以上的钢结构房

建项目施工业绩。

注：1.业绩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2若合同文件未明确具体工作内容及合同金额的，应提供相关有效证明材料；

3.若为联合体，牵头人应满足①项要求，成员方满足②项要求。

（4）信誉要求：

①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中查询为失信被执行

人的，本次比选不接受其比选申请。

②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中被列入严重违法

失信企业名单的比选申请人，本次比选不接受其比选申请。

③在近 3年（2021 年 7 月 1 日至本项目比选申请截止日期间），比选申请人（单位）、

法定代表人、项目总负责人没有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或裁定认定为行贿犯罪（包括行贿

罪、单位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介绍贿赂罪等）（比选申请人须提交无行贿犯罪的承

诺函）。

注：1.比选申请人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是否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在“信用中国”网站是否列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均以比选人在上述网站核查的比选申请截止日比选申请人信息内容为准；2.若联合体比选申请，牵

头人和成员方均应满足本项要求。

3.2 本次比选接受联合体比选申请，联合体所有成员（含联合体牵头人）数量不得

超过 2家，联合体应提交联合体协议，明确联合体牵头人和各方权利义务，明确联合体

所有成员对外承担连带责任。

3.3 与比选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比选公正性的单位、不得参加比选申请。法定

代表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比选申请，否

则，相关比选申请均无效。

本项目设计单位为：四川省公路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4.评选办法

本次比选采用资格后审、双信封形式，评选采用综合评分法。

5.比选文件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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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凡有意参加比选的比选申请人，请于 2024 年 9 月 5 日 00 时 00 分至 2024 年 9

月 11 日 24 时 00 分，在“四川攀西高速公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https://pxgs.scgs.c

om.cn/）”免费匿名下载比选文件。比选人不提供其他任何报名和比选文件获取的方式。

5.2 比选文件有关通知（如有）由比选申请人在“四川攀西高速公路开发股份有限

公司（https://pxgs.scgs.com.cn/）”自行查阅与下载。

5.3 比选申请人应在报价期间适时关注上述网站，并及时下载相关内容，比选人不

再另行通知。如有问题或疑问，应及时与比选人联系，因未能及时下载通知书（如果有）

的相关责任由比选申请人自行承担。

6.比选申请文件的递交

（1）比选人不召开比选预备会。

（2）比选申请文件送交的截止时间为 2024 年 9 月 12 日上午 10:00 时（北京时间），

比选申请人必须将按要求密封完好的比选申请文件以面交方式送达比选人指定地点：四

川省西昌市河东大道一段 110 号惠民写字楼六楼会议室。比选人定于比选申请文件送交

截止时间的同一时间、同一地址举行比选申请文件启封会，比选申请人应派代表出席并

签认开标结果，否则视为默认开标结果。

（3）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或未按比选文件要求密封的比选申请文件，

比选人不予受理。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 次 比 选 公 告 在 四 川 攀 西 高 速 公 路 开 发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https://pxgs.scgs.com.cn/）上发布。

8.比选工作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8.1 公示制度

比选人在收到比选报告之日起 3 日内，将比选结果在四川攀西高速公路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网站（https://pxgs.scgs.com.cn/）上公示 3 个工作日以接受社会公开监督。

比选申请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评审结果有异议的，应当在评审结果公示期间提出。

同时比选人将把中选候选人申请文件中所提供的类似项目一览表作为公示资料在四川

攀西高速公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网站（https://pxgs.scgs.com.cn/）进行公示。公示

截止日同评选结果公示截止日，公示期间接受社会公开监督。




	暖心之家比选文件 - 副本
	SKM_550i24090416041


